
《楞嚴經》 

綜合概述(選講) 

《文殊說偈應佛選耳根圓通》(10) 

 

 聖嚴法師：“修行觀世音菩薩的法門，有三個層次： 

（一）用心聽聲音：是普遍地聽，而不是只聽一種聲

音。如果心很亂，就把眼睛閉起，安靜地聽四面八方

的各種聲音。不是用耳朵特別聽某種聲音，也不給聲

音區別—這是人、是鳥、是風、是大人、是小孩、是

男人、是女人、是小狗、是小貓……全都沒有分別，

聽就是聽，這樣能夠入定。 

（二）用耳朵聽聲音：因為沒有分別心，耳朵以外所

有的聲音完全平等，不管是大聲、小聲，都沒有聲音，

連自己耳朵聽到的天籟之音也沒有了。只曉得在聽，

耳朵已經沒有聲音可聽。梵唱、梵唄也叫作梵音，梵

唱的聲音能讓心安定下來，不會讓聲音使情緒波動，

只是平等地聽，到最後只有自己在聽，但沒有聲音被

自己聽到。 

（三）沒有聲音可聽，也沒有自己要聽的聲音︰內在

沒有主觀的我在聽聲音，外在沒有客觀的聲音被我聽，

這叫作「聞自性」。自性就是空性，沒有主觀、客觀的

存在。聽到自性是空的，即為開悟。 



 “「妙音」是「無音」之音，無內外之音可聽，這是

開悟的悟境。觀世音菩薩是真正的無音，既然無音，

無聲音可聽，就是已得解脫自在，也不需要再求、再

拜觀世音菩薩了。觀世音菩薩又是「梵音」，他已實證

無我，已得開悟，心是清淨的，因為修的是「觀音法

門」，所以觀音法門就是梵音。開悟以後，已無事可做，

不必再求觀世音菩薩了，可是既然修的是觀音法門，

就應當變成觀世音菩薩的化身，自己就是海潮音，對

其他在苦難之中的眾生，隨時給予救濟，適時給予安

樂。所以修觀音法門的人，自己就變成了海潮音，觀

世音菩薩的功能與慈悲，就在你的身上顯現出來。” 

 

“觀世音菩薩是布施無畏的，而《法華經》、《楞嚴經》，

以及其他經典講的觀世音菩薩，則是救濟眾生，什麼

都救、都給，他用的是種種方便，但主要是用佛法，

只有用佛法幫助眾生，才是一勞永逸而徹底的救濟。

如果僅僅是用物質或其他的力量，只可以解決一時的

問題。觀世音菩薩度眾生時，這兩類幫助都做，暫時

的有苦有難，他去救，徹底的苦難，他更需要去救。

觀世音菩薩主要是用佛法，幫助眾生脫離生死的怖畏，

這才是施無畏的真正意涵。” 

 



“「救世悉安寧，出世獲常住。」觀世音菩薩使得眾生

在這個世間能夠安寧、安全、平安，不僅僅在世間得

平安，還要離煩惱，出離世間的生死，永遠不再受苦，

這叫作「常住」，常住於安寧之中。世間的安寧非常短

暫，也非常脆弱，隨時會有無常發生，只有「出生死」

得大解脫以後，才是常住不變的，經常是在安寧之中。” 

 

“耳根圓通法門的三種真實：《楞嚴經》裡的二十五位

大菩薩，每一位的修行法門都很好，但是以觀世音菩

薩用「耳根」來修行的法門是最好的，因為它具備了

三個條件：「圓滿真實、通達真實、恆常真實」。所謂

「真實」，不是方便虛妄，而是實在的。” 

 

在楞嚴會上，二十五聖各述圓通法門，其中觀世音菩

薩的「耳根圓通」備受文殊菩薩讚譽為最殊勝。文殊

菩薩依偈頌總結該法門的三種真實（圓、通、常）。現

略述此三真實，繼而順序詳述三組偈頌義理。 

 

1. 圓真實 (圓滿真實)： 

1.  即使十方世界同時擊鼓，耳根也能在同一時間

全部聽聞，沒有遺漏。 

2. 這顯示了「聽聞」的廣大無礙，遍及一切處。 



2. 通真實 (通達真實)： 

1.  其他根（眼、鼻、舌、身、意）有遮蔽和散亂 

的限制，例如眼睛看不見牆外，心意紛雜時就

無法專注。 

2. 而「耳根」能隔牆聽聲，無論遠近，皆能通達 

無礙，這是其「通」的真實。 

 

3. 常真實 (恆常真實)： 

1.  聲音有止息，動靜之時，亦不失聞性，有聲則 

有聞，無聲則不聞。 

2. 但耳根的聞性，無論聲音存在與否，其聞性皆 

保持不動、不生不滅的狀態，恆常存在。 

 

一、耳根圓通的聖妙：「圓真實」 

「我今啟如來，如觀音所說，譬如人靜居，十方俱擊

鼓，十處一時聞，此則圓真實。」 

 

圓瑛法師：“此顯示耳根，具足三種真實，誠正定之

真修也（是指在首楞嚴大定之真實的修行）。決定速證

圓通，不勞資藉(無需依靠外在繁雜修行條件)。我者，

文殊自稱，現今啟白如來，所以揀去諸聖，獨選耳根

者，如觀音所說：「我從耳門，圓照三昧，所以速證圓



通也。」**非指下偈為觀音所說(「譬如人靜居，十方

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偈中仍是文殊取前六根數

量，併擊鐘驗常等科中，佛說語意，而加發揮，見耳

根之本妙也（在《卷四》，佛陀以「六根」（眼、耳、

鼻、舌、身、意）的修證功德做譬喻，說明眾生本具

的佛性（真心）如何與外塵（色、聲、香、味、觸、

法）相應。文殊菩薩引用佛陀為阿難及大眾開示的比

喻加以發揮，放在這段偈頌中，以彰顯耳根圓通之本

妙。佛陀透過「擊鐘驗常」與「引夢驗常」的譬喻，

層層剝離阿難關於「六根離塵無體」的疑惑，直指

「聞性」的本質常住）。**「譬如人靜居」者：假設聞

鼓一事，以例聞一切聲皆然，故云：譬如靜居；寂靜

居處，揀非鬧時也，以鬧時聞性，雖則常圓，殊不自

覺。（意思是：這是一個比喻，假設一個人住在一間寧

靜屋子裡，用聽見鼓聲這件事來舉例，說明能聽聲音

的「聞性」遍滿一切處。用「靜居」是為了簡別這是

在安靜的環境中，而不是喧鬧的環境。在鬧市時，我

們的「聞性」雖然也一樣圓滿具足，但因為被嘈雜聲

干擾，自己反而覺察不到這種本有的、不間斷的聞性

功能。）《正脈》云：「十方俱擊鼓」者：**一時同擊也

（“一時”，即十方同時擊鼓）。「十處一時聞」者: 聞

(性)無先後也。**此見耳根聞性，人人本來自圓(說明



耳根「聞性」是恆常存在，人人本來具備圓滿的本體），

**喻如最大圓珠懸於空中，周輝普照；諸聲如影，亂映

齊現，絲毫不昧（意思是：如果把「聞性」比喻成一

顆懸浮在空中巨型的圓珠（或圓鏡），世間紛繁的聲音

和景象，就像在明珠光影照射之下產生倒影一樣。無

論世界萬象多麼混亂繁雜，圓珠都能同時映照而不會

混淆，昏昧）。**此則圓真實者：(指聞性)本來圓滿周

徧十方，真而無妄，實而不虛之妙義也。” 

 

聖嚴法師：“這是文殊菩薩稟告釋迦牟尼佛，就像觀

世音菩薩所說的，好像有人住在非常平安、寧靜的地

方，突然聽到十方世界所有的空間，一起都在打鼓，

每個地方的鼓聲都聽得很清楚。這是指人在定中，得

到大神通，能聽到十方世界的鼓都在敲，無一處沒有

鼓聲，而自己就在鼓的聲音裡。” 

“此處所說的禪定與神通，跟想像中的不同，禪定不

一定需要打坐入定，而是心永遠寧靜，永遠不會有分

別與執著，這是大禪定；不是用耳朵聽到十方世界的

聲音，而是聽到了自性，自性即空性，空性即佛性，

這是有大神通之人，也就是已經沒有了任何執著煩惱

的人，此為「圓滿真實」。 

 



這裡用的比喻是「十方世界的空間都在敲鼓，也都聽

到了鼓聲」，在現實層面這是不可能的事。然而十方世

界都有自性、空性、佛性，只要開悟，就等於見到一

切諸法的空性、一切眾生的佛性，就會覺得非常自在。” 

 

“這裡所講的神通，是修行以後，對自己的煩惱解脫

有大用處，像觀世音菩薩的圓通法門就是最好的，能

得解脫，能得自在。神通能夠使人感覺到這個世界除

了物質之外，還有精神的層次，增加人們對宗教的信

心，由於看到因果的事實，所以神通不是沒有用，但

不是用來占便宜的…..。” 

 

二、耳根圓通的聖妙：「通真實」 

「目非觀障外，口鼻亦復然，身以合方知，心念紛無

緒。」 

 

圓瑛法師：“此以耳根超勝五根。**二、三句語倒，且

口字是舌字，以舌在口中，故以代之（成觀法師注釋：

「口鼻亦復然，身以合方知」：交光法師的《楞嚴正

脈》，及長水子璇《楞嚴經注》等皆說這兩句經文倒置，

應對掉才對，即「身以合方知，口鼻亦復然」。依上下

文而言，確然如是，故於「義貫」中即依如是建議，



文義方通順）。**目能觀障內之色，非能觀見遮障之外

所有諸物；其猶隔窗外，不見外物，隔皮膚不見臟腑。

是近而薄者，尚障隔不通，況遠厚乎?（這是指眼睛的

功能受限制，只能看到阻擋物「前面」的東西，無法

穿透阻擋物去看「裡面」或「後面」的物體（如無法

看透牆壁）；但並不能看見被阻擋在外、或是被遮蔽住

的種種事物。這就像是被窗戶隔開，就看不見外面的

景色；又例如被皮膚阻隔，就看不見體內的臟腑。像

這種又近又薄的障礙物，視線尚且無法穿透，更何況

是遠處且厚實的障礙物呢？此段話用以譬喻人的肉眼

只能看見有限的範圍，無法做到穿透）。「身以合方知」

者：即身根，**亦必以塵合身，方有知觸之用。口、鼻

二根，之與味、香，二塵亦復然，稍離尺寸，便不覺

知(注釋:身根須於觸塵相合，方能有觸覺的感知，而舌

頭、鼻子(鼻根)二根，以及味塵、香塵也是一樣，必須

「根塵」接觸和合，方能有覺知。“口”，即指舌根。

只要稍微離開一點距離，就聞不到、嚐不到味道)。**

心是“意根”，又雜意識，想念紛亂，無有頭緒，如

是則想念尚不能脫，況能通乎？(我們的心（意根），

摻雜了各種妄想意識，想法紛亂，無有頭緒。像這樣

連紛亂的妄想都無法脫離（解脫），又怎能通達無礙？)” 

 



聖嚴法師：“此段介紹耳根的功能比其他五根的功能

要好得多。一方面說明耳根的功能，另一方面則藉耳

根修行，才能夠真正達到通達真實的目的。眼根、耳

根、鼻根、舌根、身根，加上意根就是六根，這裡用

耳根來和其他五根做比較，知道其他五根都不如耳根。

六根是眼睛能看、耳朵能聽、鼻子能嗅、舌頭能嘗、

身體能接觸，而意根則是心念。前念是後念的根，離

開前念，後念就生不起來；因為前面有念，後面的念

才會產生。人活著的時候有「意識」的活動，我們稱

之為「心」或者「心念」，人死了以後，還有沒有「心」

和「念」呢？從心念的功能來講，記憶、思惟、思辨、

組織、分析都是靠腦細胞，而腦細胞用記憶來加以組

織、分析，就變成思惟、思辨，人死以後，腦細胞已

死，也就沒有這些功能了。” 

 

“然而身體死亡以後，還有一種東西存在，稱為「業

力」。這種力量是從過去各階段的生命之中，連貫下來

的一種自我中心，類似現在的光碟，過去世所有的東

西都儲存在內，有人稱它為「靈魂」，其本身沒有意識

作用，可是有記錄的功能；不用它，它就沒有作用，

只有用它時才產生功能。所以佛經裡說，人活著的時

候有六個識，死了以後，前五識完全沒有了，只有第



六識仍在。第六識不是腦細胞的記憶與思惟，而是

「業」的作用與功能。「業力」的功能在中陰身階段是

有物質體的，雖然沒有肉體的五根，但仍有根的作用，

由於身體不存在，不需要吃與穿，也不怕冷與熱，其

他的幾項功能仍然存在，身體障礙的功能卻沒有了。

中陰身時段過了以後，如果尚未轉世投胎，這是一種

識或靈體的存在，這個靈體有記錄與業識的功能；業

識要遇緣才有作用，沒有因緣，他就不產生了。 

「目非觀障外」，眼識觀色，眼睛如果有障礙，就看不

到障礙以外的東西。” 

“「口鼻亦復然」，口、鼻「二識」緣味覺而起作用，

舌識不能嘗出障礙以外的味道，因為嘴巴如果有東西

擋住，要嘗味道也嘗不到；鼻識聞香，如果鼻子被塞

住以後，味道也聞不到。” 

“「身以合方知」，「觸」是「身與塵」合而有觸覺，身

體一定要直接接觸了東西以後，才能夠有知覺、有感

受。” 

“「心念紛無緒」，「法」是在「意念」不亂時能夠通達，

如果念念都在浮動，就沒有辦法穩定的理解和觀察事

物。” 

 

※ ※ ※ ※ ※ 


